
法研所提報論文流程 

 

 

 

碩士學位取得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申報指導教授及
論文題目 

(每年 1月底或 7月底前) 

申請學位論文 
口試 

(第一學期 9/24-10/2；第

二學期 3/26-4/2) 

申請論文口試 

時間 
(第一學期 11/1-12/31；

第二學期 5/1-6/30) 

學科條件 

1.修 42 畢業學分 

2.通過電腦基礎技能   

  的抵免或檢測 

學位論文考試 

(三位口試委員) 

辦理離校手續 

(領取畢業證書) 

1.研撰計劃表 

2.指導教授同意書 

1.論文口試申請表 

2.口委推薦表 

口試預定日期兩週前繳交 

1.論文口試時間暨指導教授推薦書 

2.檢驗論文一本 

通過論文口試應於口試當天起算一

個月內辦理離校手續並領取畢業證

書 

相關表格請自行上碩專網站下載 http://master.sce.pccu.edu.tw/  

提出研撰計劃書 
(每年11月或5月底前) 

1.內容須含：目的（含動機）、大綱

（含詳細說明）、擬用資料（含資

料來源及設備）研究方法、預期

結果、研撰進度。 

2.準備份數：一式四份﹝無需膠裝﹞ 

        及 CD 片一份。 

http://master.sce.pccu.edu.tw/

